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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与新苏环保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为框架协议，具体交易情况双方还需签订具体

的合作协议。 

2、相关的正式协议及合同的签署、实施尚需新苏环保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及

其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同意，具有重大不确定性。 

 

一、协议签署概况 

安徽盛运环保（集团）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开晓胜先生于近日与新苏环保产业

集团有限公司就公司股权转让、项目合作等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二、合作方介绍 

甲方：开晓胜（身份证：340821196409010070） 

乙方：新苏环保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建民 

注册地址：常州市新北区高新科技园 6 楼 

标的公司：安徽盛运环保（集团）有限公司（简称“盛运环保”） 

法定代表人：开晓胜 

注册地址：安徽省安庆市桐城市经济开发区新东环路 1 号 

安徽盛运环保（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中国）

境内依法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股票简称“盛运环保”，股票代码



“300090”。新苏环保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位于江苏常州，注册资本 10 亿元

人民币，集投资、设计、建设和运营管理于一体，专注于打造完整环保产业链的

国有环保集团公司。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股权转让合作 

甲方拟以分次协议转让的方式，转让全部所持股份给乙方。根据中国证监会

就上市公司董监高减持股份的有关规定，甲方直接持有股份在职时每次协议转让

不得超过其直接持有股份比例的 25％；待辞职半年后，再根据相关规定转让其

所持剩余股份。甲方辞去在标的公司董事长职务，并将其名下所持有剩余股票的

投票权转让给乙方，由乙方改选董事会。甲方应促成乙方指派 5 名董事，6 个月

届满后将甲方直接持有的剩余股权转让给乙方。上述协议转让，拟以 13 元/股作

价。 

甲方承诺按照中国证监会要求的信息披露与监管规则履行信息披露与审核

流程。 

（二）项目投资合作 

本战略合作协议所涉股权转让合作的同时，甲乙双方启动项目投资合作，乙

方以评估作价方式受让甲方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建成、在建和未建的垃圾焚烧发电

项目（以下简称“项目”），乙方受让完成项目后，待甲乙双方股权转让完成，甲

方一以评估作价方式受让乙方持有的项目。 

（三）支付方式 

1.双方初步同意，本次股权或项目购买以现金或承接甲方债务方式支付。 

2.双方将就本次战略合作具体细节进行进一步磋商，包括但不限于支付对价

的期限、程序等。 

（四）涉及此次战略合作的其他事项安排 

1、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不影响标的公司员工与该等公司已建立的劳

动关系，原劳动合同继续履行。 

2、双方协商同意，除另有约定，标的公司所涉的所有债权、债务仍由标的

公司按相关法律规定继续享有或承担。 

  四、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开晓胜先生本次与新苏环保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的是战略合作层面框架

协议，目的是在于公司引进具备实力的国有控股公司，提升公司市场运营能力和

项目开发建设能力。本次战略股东的引进，有利于公司改善目前资金状况，提升

公司业绩，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五、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将严格按照深交所《创业板上市规则》、《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有关规定,对该合作事宜的进展情况进行及时的披露。  

六、备查文件  

《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新苏环保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转

让股权相关事宜之战略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4 月 2 日 




